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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生自治及公民教育實踐政策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校園學生自治發展及傳承，深化學生民主素養及公民責任，
並擴大學生參與教育政策之擬定與宣導之管道，強化公共溝通機制，以提昇政策執行之
可行性及有效性，特設教育部學生自治及公民教育實踐政策諮詢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設置委員 15 至 21 人，由本部成立遴選小組，就大專校院學生或畢業二年以內，
對推動學生自治發展與公民教育實踐議題有興趣且具有熱忱者，並曾擔任學生自治組
織、學生社團及志願服務組織之幹部達一年以上者遴選之，遴選後送部長聘任之；其中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前項遴選小組辦理遴選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理，並注意年齡、性別、族群
及區域分布。 

 本小組委員聘期一年，期滿得予續聘一次。委員於聘期中因故出缺時，由備取人員補聘
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名，由委員互選產生之。 
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執行職務時由副召集人
代理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不克主持會議，由與會之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出席或列席學生自治傳承研討會議之籌劃及相關研習會議，提供學生自治發展政策

研擬規劃與深耕發展之諮詢，以促進政策符合學生之需求，並提高政策執行之可行
性及有效性。 

(二)出席或列席公民實踐教育會議之籌劃及相關會議，提供實踐公民教育政策研擬規劃
與深耕發展之諮詢，以促進政策符合學生之需求，並提高政策執行之可行性及有效
性。 

    (三)出席或列席本部其它及學生權益相關之教育政策公開會議，提供學生自治及公民教
育政策規劃之諮詢，以促進政策符合學生之需求，並提高政策執行之可行性及有效
性。  

五、本小組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就學生自治及公民教育實踐政策相關議題進行討論，提
出建議及意見，並得視需要配合相關會議時間召開臨時會議。本小組應有過半數委員之
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其可否同意時，由主席裁
決。 

六、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本小組與學生自治發展公民實踐教育相關研習、事前籌備及培訓
相關之會議。 

 本小組委員出席或列席各會議前，應先廣泛蒐集與該會議內容相關之資訊及相關學生之
意見；參與會議時，應運用民主素養及理性思辨，熱烈參與相關會議之討論。委員應遵
守並執行本小組相關決議事項，維護本小組聲譽，並配合推動其它符合本小組任務之事
項。 

七、本小組幕僚作業由本會辦理；本小組會議決議或建議事項，由本部訓育委員會提報相關
會議參採。 

八、本小組得由本部遴聘相關業務單位主管或專家學者擔任顧問，提供專家意見。 
九、本小組委員與顧問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或交通補助費用。 
十、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部編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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